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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TO「爭端解決改革」議題進展 

Updated: 2023.08.01 

一、 美國自 2016年 8月起杯葛「上訴機構」（Appellate Body，

AB）成員遴選案。經僵持多時，歐盟於 2017 年 11 月

26日在「總理事會」（GC）提出第WT/GC/W/ 752號及

第WT/GC/W/753號文件回應美國體制性關切；續有澳

洲、宏都拉斯、我國、巴西、日本、泰國及非洲集團等

共計 12項提案。 

二、 部分會員認同應於 AB癱瘓時期採取暫時性替代方案，

遂由歐盟主導，草擬「上訴機構複邊暫時性安排」（Multi-

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， MPIA），

於 2020年 3月 13日大使級會議完成內容協議。其後於

DSB會議以共同聲明提出MPIA，並開放其他會員加入。

MPIA於 2020年 4月 30日開始籌備運作，同年 7月 31

日通知WTO提出 10名仲裁人之名單。WTO會員參加

MPIA者計有澳洲、貝南、巴西、加拿大、中國、智利、

哥倫比亞、哥斯大黎加、厄瓜多、歐盟、瓜地馬拉、香

港、澳門、冰島、墨西哥、蒙特內哥羅、紐西蘭、尼加

拉瓜、挪威、巴基斯坦、秘魯、新加坡、瑞士、烏克蘭、

烏拉圭及日本等。 

三、 美國自 2022年 4月 29日起邀請會員以「非正式討論」

形式，就「爭端解決改革」（DS Reform）之討論。其程

序分為兩階段舉行。「第一階段」邀請會員表達對 DS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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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制利益；「第二階段」討論如何實現利益。自 2022年

5月起至 9月止已完成第一階段。累計包含美國、我國、

其他主要會員在內，針對爭端解決機制已提出 230項體

制利益。第二階段非正式會議業於 2023年 1月 31日完

成，討論在概念上如何實踐前揭體制利益。 

四、 2023年初，瓜地馬拉副代表Marco MOLINA以其個人

身分，自願擔任爭端解決改革之非正式討論的協調人，

開放各會員提案，盼於 2023 年年中完成提案整合；並

冀於 2023年下半年開始進行文字談判，以實現 2024年

取得實質成果之目標。 

五、 上訴機構成員遴選事宜提案（WT/DSB/W/609/REV.25）：

基於美國長期以來對於上訴機構運作方式提出質疑，其

對於瓜地馬拉等 129個會員（包含我國）連署應儘速遴

選 AB成員之提案，目前仍無法支持在 DSB會中討論。

美國認為爭端解決機制應進行根本改革，以支援 WTO

談判及監督功能；美國將持續與WTO會員討論，盼能

找出可行且可以達成之改革要點。 


